
勞 動 部 勞 動 力 發 展 署 
111 年度勞動學苑自辦職前移地訓練班招訓簡章 

中 彰 投 分 署 
一、 簡章公告：(一)本分署官方網站（https://tcnr.wda.gov.tw/）首頁【招生訊息】查詢或下載。 

甲、 簡章公告：(二)台灣就業通職前訓練網（https://its.taiwanjobs.gov.tw/）點選「課程查詢」選項，尋找本期各班招生訊息及詳細課程綱要。 

甲、 簡章公告：(三)本學苑(彰化縣鹿港鎮中正路 588 號 5樓)提供招訓簡章備索。 

二、 訓練班別、人數、時數及目標 ： 

班 級 名 稱 
移地訓練-手感人氣烘焙實務班

(勞動學苑) 
報名與甄試 

報 名 期 限 即日起至 111 年 9 月 19 日(一)17:00 止   

甄 試 日 期 111 年 9 月 23 日（五） 

甄 試 報 到 上午 8：30〜9：00 

甄試報到地點 彰化縣鹿港鎮中正路 588 號 

資 格 條 件 
15 歲以上、具工作意願且工作技能不足之失業者為

限，學歷不拘。 
甄試應帶物品 

身分證件、原子筆(藍色或黑色)、修正液(帶)、 

甄試通知單 

招 訓 人 數 30 人 ※甄試流程約需 1日，請考生預留時間※ 

訓 練 時 程 111 年 10 月 3 日至 111 年 12 月 14 日止 訓 練 時 數 360 小時 

上 課 地 點 彰化市西興東路 125 號 訓 練 單 位 彰化縣農產品運送工職業工會 

課程概要 
一、學科理論：烘焙概論、食品安全與衛生、攪拌方法與影響因素、勞資倫理、就業準備、職業安全與衛生、ICT 課程、班會、開結訓。 

二、術科實作：基礎麵包實作、基礎蛋糕實作、經典麵包實作、流行西點實作、中式點心實作。 

訓 後 展 望 

(將依身心

障礙者個別

需求提供必

要之協助) 

一、訓後職能: 
(一)、學科：認識烘焙概論、了解食品安全衛生及職業安全等知識。 

(二)、技能：能執行原料秤量、麵團分割、整型、烤焙等基本能力。 

(三)、品德：具備職場道德倫理，具團隊意識且主動積極。 

二、訓後職缺：  
(一)、烘焙師二、三手、(二)、烘焙學徒、(三)、麵點師傅、(四)、麵點學徒、(五)、吧台人員。 

三、報名方式及手續：請於報名截止日前完成報名，逾期或表件不全不予受理。 

報名 
方式 

1. 網路線上報名：請至台灣就業通職前訓練網（https://its.taiwanjobs.gov.tw/）。 

2. 現場紙本報名：請於報名截止日前，上班時間至本分署勞動學苑(彰化縣鹿港鎮中正路 588 號 5 樓)辦理。 

注意事項 

1. 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性離職者，請電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預約辦理，並於報名期間內完成職業訓練諮詢、適訓評估及推介參加職

業訓練。 

2. 同時具有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者身分及就業服務法第 24 條第 1項各款所列特定對象身分之失業者，應優先以就業保險被保險人

非自願性離職身分推介參訓。 

3. 職前訓練參訓資格應符合失業者之身分，以該班次之報名截止日為基準，若報名者未符參訓資格，不得參加甄試及不予錄訓。 

4. 依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就業保險法領取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及政府機關其他同性質之津貼或補助，2年內合併領取期間以 6個月為

限。但申請人為身心障礙者，以 1年為限。 

5. 國軍屆退官兵，須經少將以上權責單位同意薦送，由薦訓單位發文或郵寄繳交「國軍屆退官兵薦訓證明」正本等相關薦訓資料，並應於

報名截止日前，以掛號方式（以郵戳為憑）郵寄「相關證明文件」至本分署勞動學苑，以供查驗。私自報名者，若經錄取仍以退訓處理，

並通知其所屬單位。 

6. 身心障礙者係指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或逾有效期限但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註記之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者。身心障礙者之錄

訓評估，除會同身心障礙就業服務員或督導辦理外，如個案評估有困難將另洽縣(市)政府職業重建窗口或各區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

資源中心協助提供專業評估或諮詢。 
7. 外籍身分參訓民眾查詢國外學歷及大陸學歷認證辦法，請至本分署官網（http://tcnr.wda.gov.tw/）首頁【招生訊息】。 

8. 甄試通知單將以平信寄送，請於甄試日期準時參加甄試。如於甄試日期前 1日仍未收到甄試通知者，請與本分署聯繫。 

四、報名限制： 
（一）各職訓機構職前訓練班在訓學員不得報考。 

（二）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尚於前次完訓或結訓班次之訓後 180 日內，不得報名。 

（三）曾參加職前訓練課程而被退訓，其退訓日尚於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前 1年內，不得報名。 

（四）重覆參加相同班名之職前訓練課程，且其離、退訓日(不含適應期內離訓)、完訓日或結訓日尚於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前 3年內，不得報名。 

（五）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前 2年內，已有 2次以上離訓、退訓、完訓或結訓之職前訓練參訓紀錄(不含適應期內離訓)，不得報名。 

（六）已參加職前或在職訓練計畫之學員，訓練期間不得以失業者身分參加本署及各分署自辦、委託或補助辦理之職業訓練計畫，如經查獲，應撤 

      銷後者參訓資格。但參加在職訓練課程期間，發生非自願離職情事，而以就業保險非自願離職身分參加職業訓練計畫者，不在此限。 

五、甄試與錄取： 
(一）甄試及錄取方式 

1. 甄試總成績計算方式如下： 

甄試總成績＝筆試成績（50%）+口試成績（50%） 

2. 具有就業保險法所定非自願離職者、就業服務法第 24 條所定特定對象、新住民或性侵害被害人身分等之應試者，總成績以筆試加口試成績加權 3%

計算，加分之相關身分資格佐證資料【如下列第（五）項所列佐證資料】，最遲應於甄試當日提出，逾期或未依規定提出者，視同放棄加分資格。 

3. 國軍在營屆退官兵經甄試後依成績順序錄取本開班人數 10%為上限，惟若該班錄取人數低於招訓人數則不在此限。 

4. 甄試結果以參加考生甄試總成績高低序位，依序錄訓。 

（二）甄試作業：採「筆試初試及口試複試」方式進行。 

（三）甄試科目：筆試及口試 2項，若甄試當日人數少於招訓人數，則逕予免除筆試。 

1. 筆試項目【智力測驗–依報名資格學歷程度之基礎數理及語文等】，題目：選擇題 50 題（答對 1題得 1分，答錯不倒扣），請自備原子筆(藍

色或黑色)、修正液(帶)作答，相關甄試考古題請至本分署網站「甄選試題專區」查閱，網址：https://tcnr.wda.gov.tw/。 

2. 口試項目之評分權重包括： 



A. 受訓動機、職類適性（15﹪）。 

B. 結訓後之生涯規劃、就業意願（15﹪）。 

C. 才識與團體適應能力（包括問題判斷、分析能力、應變能力、溝通能力、說服能力）（10﹪） 

D. 個人 2年內之參訓歷史紀錄（10﹪）。 

3. 甄試總成績以筆試成績及口試成績各佔 50％計算（於規定期限內提交相關證明文件之就業保險法所列非自願離職者、就業服務法第 24 條第

1項所列特定對象身分者，其甄試總成績另加權 3%計分），錄取名單依錄訓名額及加權後之甄試總成績高低序位依序錄取。 

4. 甄試總成績須達 60 分以上始得錄訓為原則；依總成績高低計算名次後，依序錄訓，如總分同分者，以筆試成績高者優先錄訓，如筆試同分

或未進行筆試，則依口試成績高者優先錄訓，未參加筆試或口試者，一律不予錄訓 

（四）錄取名單最遲於開訓前 1 工作日前公告於本分署網頁首頁【最新消息】，請應試者自行上網查看錄取名單及錄取人員報到應注意事項；應試者

對於試題若有疑義，應於甄試結束次日起三個工作日內、以及對於甄試結果有異議欲申請成績複查或申訴者，應於甄試結果公告日起三個工作

日內，檢具正確之個人姓名、聯絡電話及地址等相關資料，以書面或電子郵件方式提出；逾期提出者，不予受理。 

（五）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性離職者、就業服務法第 24 條所定特定對象身分，申請甄試總成績加權計分時，應繳交之證明文件臚列如下表： 

申請身分 各別身分應繳文件 

一、獨力負擔家計者 
一、註記現住人口及詳細記事之全戶戶口名簿等戶籍資料證明文件影本。 

二、全戶內年滿 15 歲至 65 歲受撫養親屬之在學證明或無工作能力證明文件影本。 

二、中高齡失業者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三、身心障礙者 有效期限內之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 

四、原住民 註記原住民身分之戶口名簿等戶籍資料證明文件影本。 

五、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鄉鎮區公所開立之低收、中低收入戶證明影本。 

六、長期失業者 

一、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明細表。 

二、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發給之開訓日前（含）1個月（30 日）內求職登記證明。 

三、最高學歷影本。 

四、男性學員須另檢具退伍令影本。 

七、二度就業婦女 

一、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明細表。 

二、全戶之戶籍資料(記事欄請勿空白) 。 

三、受照顧親屬之相關證明文件(重大傷病卡、身心障礙證明或其他可佐證其無法自理生活且需全天候照顧

之相關證明) 。 

八、家庭暴力被害人 

下列 3項證明文件提供其一即可：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開立之家庭暴力被害人身分證明文件。 

二、保護令(通常保護令、暫時保護令、緊急保護令)影本。 

三、判決書影本。 

九、性侵害被害人 

下列 3項證明文件提供其一即可： 

一、 直轄市、縣(市)政府開立之家庭暴力被害人身分證明文件。 

二、 曾遭受性侵害之證明(警察機關處理性侵害事件調查表或報案單、就醫、診療、驗傷之證明)。 

三、 判決書影本。 

十、更生受保護人 出監證明或其他更生受保護人身分證明書影本。 

十一、新住民 有效期間之居留證明文件。 

十二、15 歲以上未滿 18 歲之未就學未就

業少年 

一、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明細表。 

二、屬休學中者，應檢附證明文件。 

十三、高齡失業者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十四、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性離職者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開立之職業訓練一般甄試推介單。 

六、訓練期間之待遇與義務：  
  （一）依本分署與學員簽訂之「職業訓練契約書」及「學員手冊」辦理。 

  （二）學員在受訓期間之待遇與義務，請參閱附件檔案說明。 

  （三）有關學員申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資格類別及相關規定，請參閱附件檔案說明。 

七、備註： 
（一）開訓後每日上課時段：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之「行政機關辦公日」，每天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二）報名人數或開訓時報到人數未達原訂招訓人數二分之一以上之班別，本分署勞動學苑得取消開班。 

（三）本招訓簡章內容（如延長招生、課程資訊調整、甄試或開班訊息調整等）如因特殊狀況（如遇天然災害彰化縣政府公告停止上課、本分署勞動 

      學苑環境設施整修等）而需異動時，將隨時於本分署網站【最新消息】更新公告周知，請上網查閱，網址：http://tcnr.wda.gov.tw/。 

（四）訓練期間因不可抗力之天然災害，彰化縣政府公告全縣停止上課時實施停課，本分署勞動學苑並以延後結訓日或訓期中擇期方式辦理補課；補 

      課期間視同正常上課，未到課者應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 

八、本分署勞動學苑地址、網址、聯絡電話： 
  （一）地     址：彰化縣鹿港鎮中正路 588 號 5 樓 

  （二）網     址:  http://tcnr.wda.gov.tw/ 

  （三）洽詢電話:  04-7771678 

九、上課地址、聯絡電話 
  （一）訓練單位：彰化縣農產品運送工職業工會 

  （二）上課地址：彰化市西興東路 125 號 

  （三）聯絡電話：0938-808-508 

                                                                   (連結至台灣就業通職前訓練網)   


